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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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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违法行为

未发现违法行为
1、涉及两个乡镇的行政区划调整事项，双方政府、人大必须同意；乡改镇、乡镇政府驻地迁移以及乡镇更名的，当地政府、人大及有关部门必须同意。然后，由县级民政部门对调整事项进行审核，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后，以县级政府名义向市（州）人民政府上报调整请示。 





2、市（州）人民政府接到请示后转本级民政部门审核并提出具体意见。若同意，以市（州）人民政府的名义报省人民政府。





3、省人民政府接到请示后转省民政厅审核，省民政厅提出具体意见。经省政府批准后，由省民政厅代省政府下达同意调整的批复文件。 


社会公示（征求意见）





4、市（州）人民政府接到批复文件后，按行政管理程序逐级办理落实区划调整事项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批复（公告）





县级以上政府、人大等讨论通过





地名委员会讨论通过





专家论证





社会公示（征求意见）





民政部门审核方案





建议单位提出申请（申报地名的命名、更名时，应将命名、更名的理由及拟废止的旧名、拟采用的新名的含义、来源等一并加以说明）











处理决定落实情况





办结





制定检查方案





作出处理决定





检查实施





检查报告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